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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7/2021_2022__E5_95_86_E

5_8A_A1_E9_83_A8_E7_c80_307271.htm 商务部纺织品出口招

标委员会关于补办纺织品电子投标软件程序使用许可号及补

交企业更名更码、最高投标量合并申请的紧急通知 根据有关

地方商务主管部门反映，部分企业未在规定时间内更新电子

密钥、办理电子投标软件程序使用许可号、申请更名更码或

业绩合并，无法进行2007年度输欧、美纺织品第二次协议招

标的电子投标操作。为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经招标委员

会研究决定，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请未更新电子密

钥或未办理电子投标软件程序使用许可号的企业务必在4月11

日下午6点前，按照《2007年度输欧、输美纺织品第二次协议

招标公告》（以下简称《公告》）附件5《电子投标技术操作

指南》的规定，更新完电子密钥并通过“电子招标企业信息

服务系统”录入企业电子信息，按照《电子投标技术操作指

南》的程序，经当地商务主管部门审核通过，并从该系统上

获得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发放的“电子投标软件V3.0”程

序使用许可号。企业电子信息中的海关编码必须与《协议招

标公告》附件二中的海关编码一致。电子招标企业信息服务

系统将于下午6点准时关闭。 二、对因以下三种情况：1、一

家企业有两个以上海关编码的（各海关编码下企业名称相同

）；2、相同海关编码下企业名称不同的；3、企业名称不同

企业海关编码也不同但13位进出口企业代码相同，而需申请

最高投标量合并计算的，须向当地商务主管部门提出最高投



标量合并申请，并同时出具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进出口企

业资格证书或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表或外商投资企业批

准证书的复印件、海关自理报关证书复印件及其他相关证明

文件。当地商务主管部门须在4月11日下午6点以前将企业申

请更改信息汇总，同时将电子数据和书面申请（以传真形式

）发送至招标办公室。申请正本随后寄出，以备核查。 三、

招标委员会将于4月11日晚上20：00-22：00将补办企业及申请

更名更码或最高投标量合并企业的相关信息和投标条件添加

到电子投标接收系统。4月11日晚上20：00-22：00，电子投标

接收系统将临时关闭。22：00起，电子投标接收系统将恢复

运行，补办企业即可按照有关公告规定进行电子投标操作。

请投标企业注意上述技术调整安排，相应调整本企业的投标

时间。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